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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品碳足跡查驗申請書 

一、 申 請 書 編 號：  (由中國生產力中心填寫) 

二、 申請機關 /構名稱：  

三、 機關/構公司登記地址： 請填寫貴司於經濟部或商業局登記之地址 

四、 機關/構工廠登記地址： 產品實際生產/製造地址 

五、 申 請 查 驗 準 則 ： 

☐ 自願性方案：ISO 14067:2018/CNS 14067:2021、環境部自願性產品碳足

跡核定標示及管理辦法。 

六、 本次碳足跡查驗商品或服務：（填寫時，請將說明及範例刪除，或直接填寫於範例下方欄位） 

商品或服務項目 
產品/服務名稱與完整規格 
（將印製於查驗聲明書上） 

查驗範疇 

範例： 

御茶園 特上紅茶 

⚫ 此內容將直接印在最終的碳足跡聲明書證書上，

必須與您市面上實際販售的包裝標示完全一致。 

⚫ 販售單位請務必完全如實填寫（例如有分單瓶

賣、整箱賣，碳足跡計算會不同）。 

範例：御茶園 特上紅茶 300ML（寶特瓶裝，72 入

/箱） 

範例：綠能科技 高效能鋰電池（型號：AA-100，總

重 150g，紙盒裝） 

☐搖籃到大門 

(企業對企業) 

☐搖籃到墳墓 

(企業對消費者) 

➢ 以上表格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加表列。 

七、 查驗目標與預期使用者(簡述)：  

  

八、 首次查驗年度：  ；查驗資料年度：  

九、 期望查驗時程：  年  月 

茲聲明『ISO 14067 溫室氣體產品碳足跡查驗申請書』及『ISO 14067 溫室氣體產

品碳足跡查驗申請機關(構)基本資料』中所填資料屬實，同意遵守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

中心(CPC)查驗證辦公室執行 ISO 14067:2018/CNS 14067:2021 及相關查驗作業規定與

準則，並提供所需之必要協助及資訊。 

若經核發查驗證明， ☐同意   ☐不同意  機關(構)名錄(僅包含基本資料，不包

含溫室氣體排放量)公開於中國生產力中心查驗證網站以供外界查詢。 

申請機關/構印章 負責人印章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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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O 14067產品碳足跡查驗申請機關(構)基本資料 

一、 機關(構)名稱：（註：下述機關(構)名及地址資料將作為查驗證明之引用依據） 

中文：  

英文：  

機關/構公司登記地址： 

中文：  

英文：  

負責人姓名： 

中文：  

英文：  

聯絡人姓名：  職稱：  服務部門：  

聯絡電話： (  )  傳真 FAX： (  )  

電子信箱 E-MAIL：  

二、 工廠登記編號：  

（註：製造業無證件者，請提供免辦登記之證明文件；服務業無工廠登記時，本項免填） 

統一編號：         

其他已登記或法定證照名稱：  證號：  

三、 登記資本額：新台幣  元 

四、 最高管理階層及溫室氣體主要負責人員： 

姓 名 職 稱 姓 名 職 稱 

    

    

    

五、 員工數：  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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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本次碳足跡查驗商品製造地點或服務據點： 

商品項目 商品製造地點據點名稱 商品製造地點或服務據點地址 各地點產量 

    

    

➢ 以上表格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加表列。 

七、 本次查驗年度為： 

☐單一年度 

☐一次查多年，請說明：  

八、 查驗數據蒐集期間：  年  月  日 至  年  月  日 

九、 本次查驗商品之查驗歷史： 

☐第一次查驗  ☐曾經查驗過  ☐其它：  

十、 本次查驗商品之屬性： 

☐季節性      ☐持續性      ☐其它：  

十一、是否使用 LCA 軟體或資料庫完成 LCA 資料： 

☐否  ☐是，該軟體或資料庫名稱及版本  ☐不清楚 

十二、ISO 14067 溫室氣體碳足跡系統之建立及維持，是否曾接受輔導機構或顧問之輔導？ 

☐否  ☐是，請填輔導機構或顧問名稱：  

十三、保證等級：☐合理保證等級    ☐有限保證等級 

(合理保證等級：係指溫室氣體查驗聲明為實質正確的，且為溫室氣體數據與資訊之確實展現，

並依相關的溫室氣體量化、監督及報告之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或實務製備之。) 

十四、實質性門檻：  % 

(如欲申請合理保證等級之查驗，實質性門檻值建議為 5%。) 

十五、施行碳足跡計算之組織貢獻排放是否達 10%以上？  ☐是   ☐否 

十六、【申請商品碳足跡適用】本商品目前生產階段為何？ 

☐已量產   ☐試產中(請填試產期：  ) ☐其它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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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、【申請商品碳足跡適用】本商品是否為系列性產品？ 

☐否 

☐是，請說明系列名稱、各系列差異、系列內不同型號數目共為多少： 

 

十八、【申請商品碳足跡適用】BOM(物料清單)中的原物料，單一商品使用幾個不同料號？ 

 個 

十九、產品碳足跡盤查表清單中的排放源數量共計  項。 

二十、是否使用產品類別規則(PCR)： 

☐無   ☐有 (名稱：  ) ☐其它：  

*如有使用 PCR 請於本次申請做為附件提供參考，以利評估。 

二十一、 是否曾申請 ISO14067、ISO 14064-1 或其他標準之溫室氣體查驗？ 

☐否 

☐是，請填查驗機構名稱：   

二十二、 其他說明或備註事項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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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申請書』／『申請機關(構)基本資料』填寫說明及申請須知： 

一、 機關(構)申請 ISO 14067 溫室氣體產品碳足跡查驗，各項申請文件蓋印章處，如為營利

事業組織，請蓋「公司登記證明文件」或「營業登記證明文件」之負責人印章，非營利

事業組織請蓋組織最高負責人印章。以工廠提出申請登錄者，得蓋工廠負責人之印章，

惟應檢附含有工廠負責人名稱之證明文件。 

二、 「ISO 14067 溫室氣體產品碳足跡查驗申請廠商基本資料」中之各項資料，係作為本中

心審查或主導查驗員查驗作業前之參考，請依照下述方式填寫： 

1. 申請機關(構)名稱/地址之中文請詳實填寫，如為服務業申請廠商請填營利事業登記

證所示之名稱及地址，如為製造業申請廠商請填工廠登記證明文件所示之名稱及地

址，該項資料將作為本中心日後核發證書之依據。 

2. 有關廠房/場地面積之填寫，服務業若無廠房，則只須填寫場地面積。 

3. 相關表格，若有不敷填寫時，請加附表填寫。 

三、 申請作業： 

1. 受理單位及方式：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79 號 8 樓 12A，自行送件或函寄。 

2. 申請文件需檢附以下資料(可為書面或其他格式)： 

（1） ISO 14067 溫室氣體產品碳足跡查驗申請書。 

（2） 產品碳足跡研究報告(可為書面或其他格式)。 

（3） 溫室氣體盤查清冊(可為書面或其他格式)。 

（4） 產品製造或服務流程圖 (本項如於盤查報告書載明則免附)。 

（5） 本次申請查驗產品/服務之相關附件(如 BOM(物料清單), PCR…等)。 

（6） 工廠登記證明文件(或免辦登記之證明文件)/園區事業登記證明文件(科學園區

申請者適用)影本(服務業若無或已填工廠登記編號者可免附)。 

（7） 「公司登記證明文件」或「營業登記證明文件」／已登記或法定證照影本。 

(已填具公司或商業統一編號者可免附)。 

（8） 排放源相關法定操作許可證照與文件，如：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、固定污染

源設置許可證、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書、空氣污染防制措施說明書、水污染防治

措施計畫(本項若有則請檢附)。 

（9） 其他溫室氣體相關補充資料(本項若有則請提供)。 

四、 申請之各項作業若有不明瞭之處，請逕洽 CPC 查驗證辦公室。 

電話：(02)2698-2989    分機：03632、03455 

電子信箱：袁先生 03632@cpc.tw、羅小姐 03455@cpc.tw 


